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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法学院关于本科生推免 

创新能力（学科竞赛）评定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根据《东北大学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

工作办法》（东大教字〔2018〕41 号）和《文法学院关于推荐优

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》文件精神，针

对综合考核部分的创新能力（学科竞赛）特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认定范围 

代表学校、学院参加的单科竞赛、科技创新创业类活动，分

为院级、校级、省市级和国家（国际）级4个级别。 

二、认定内容 

（一）级别认定 
 

单科竞赛、科技创新创业类活动的奖项获得时间须为入学后

至申请考核前，根据各级别条件要求进行认定；其中非学术类、

科技类活动一律不予认定。 

1. 院级 

文法学院主办且加盖文法学院团委公章，由文法学院团委认定。 

2. 校级 

获奖证书加盖东北大学创新创业学院、校团委、学生处、学

生指导服务中心等部门及东北大学公章，或“双一流”大学公章；

由相关专业的省级行政主管部门、省教指委、省级学会、国家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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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学会等主办的学术竞赛，并加盖承办单位公章；其他项目不予

认定。 

3. 省、市级 

创新创业学院当年发布的《东北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

赛分类表》中的国家级竞赛之省级决赛（或跨省区域选拔赛）、

各省（自治区）教育厅主办的省级竞赛、由多所高校联合主办

的跨区域团队类竞赛项目，及附件中表 1 所列的项目；其他项

目不予认定。 

4. 国家（国际）级 

该级别按照创新创业学院当年发布的《东北大学学生课外

学术科技竞赛分类表》中的竞赛进行认定；其他项目不予认定。 

（二）主力与非主力队员认定 

1. 获奖证书排序第一为主力队员，其他排序位次均为非主力

队员。 

2. 获奖证书如未体现队员排序位次，由获奖项目指导教师认

定其为主力队员或非主力队员；若指导教师无法认定，可出具所

有获奖成员同意签字的证明函进行认定；若仍无法认定，则所有

获奖队员均按非主力队员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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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 

1. 创新能力（学科竞赛）活动的认定与评分工作由东北

大学文法学院创新能力评定工作小组负责。 

2. 竞赛获奖或创新活动获奖等若发现不实之处，即取消

其推免生资格，对具体责任者追究责任。 

3. 本细则由文法学院负责解释。 

4. 如与学校文件矛盾，以学校文件为准。 

5. 本细则从2024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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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表 1 文法学院认定省、市级竞赛

及科技创新创业活动一览表 

序号 竞赛或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 

1 东北高校模拟法庭竞赛 吉林大学 

 
2 

“贸仲杯”国际商事仲裁 

辩论赛 

 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

3 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 清华大学 

4 
“英特尔杯”东北高校模

拟法庭竞赛 

“英特尔杯”东北高校（中文）

模拟法庭竞赛组委会主办 

5 
辽宁省大学生知识产权模

拟法庭竞赛 

中国（辽宁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沈

阳片区管委会、中国（辽宁）知

识产权保护中心、辽宁省知识产

权研究院共同举办 

6 青年创意微视频大赛 中央电视台 

7 中国国际新媒体短片节 国家广电总局、深圳市人民政府 

8 中国大学生新闻评论大赛 浙江大学、浙江日报 

9 大学生校园媒体大赛 南京大学、百度 

 
10 

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 

大赛 

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 

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 
11 

 
全国大学生城市管理竞赛 

教育部全国城市管理专业教学指 

导委员会 

 
12 

全国大学生社会调查技能 

大赛 

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类专业指 

导委员会 

 
12 

“求是杯”全国公共管理 

案例大赛 

 
中国人民大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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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1 
 

序号 竞赛或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 

 
13 

清华大学中国公共政策案 

例分析大赛 

 
清华大学 

 
14 

全国大学生城市治理案例 

挑战大赛 

 
上海交通大学 

 
15 

全国大学生不动产估价技 

能大赛 

教育部公共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 

会 

 
16 

全国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大 

学生国土空间规划技能大

赛 

 

教育部高校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

学指导委员会 

 
 

17 

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大学生 

自然资源科技作品大赛 

 
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自然源学会 

 


